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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欣含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

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

2018 年 12 月 27 日公司股东陈涛、李芳、焦宇与正念堂品牌管

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正念堂”）签署了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协

议约定将其持有的表决权委托给正念堂行使，且正念堂愿意接受陈涛、

李芳、焦宇焦宇的委托行使该表决权，委托期限为协议签署之日起至

陈涛持有的 202.5 万股股份，李芳持有的 167.5 万股股份，焦宇持有

的 125 万股股份共计 495 万股股份转让给正念堂之日止。

二、股份表决委托协议的基本内容

2018 年 12 月 27 日，委托人甲方 1陈涛、甲方 2李芳、甲方 3

焦宇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与受托人正念堂品牌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乙方”）签署了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协议核心内容如下：

甲方 1陈涛自愿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202.5 万股股份（占公司己发

行股份 40.5%)对应的全部表决权委托给乙方正念堂行使。甲方 2 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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芳自愿将其所持有的公司172.5万股股份（占公司己发行股份34.5%)

对应的全部表决权委托给乙方行使。甲方 3焦宇自愿将其所持有的公

司 125 万股股份（占公司己发行股份 25%)对应的全部表决权委托给

乙方行使。

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依据公司届时有效的章程行使包括但不限于

如下权利（委托权利）：

(a) 召集、召开和出席公司的股东会会议；

(b) 代表甲方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或公司章程（包括在公司章程

经修改后而规定的股东表决权）需要股东会讨论、决议的事项行使表

决权以及指定和选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、总经理及其他

应由股东任免的高级管理人员。

本协议所述委托表决权的行使期限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甲方

1持有的 202.5 万股股份，甲方 2 持有的 167.5 万股股份，甲方 3持

有的 125 万股股份共计 495 万股股份转让给乙方之日止。但是如出现

以下情况，经甲方书面要求，表决权委托可提前终止：

（1）乙方出现严重违法、违规及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行为；

（2）乙方出现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。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

协议签署后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陈涛、李芳变更为正念堂品牌

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孔令伟，孔令伟在 2018 年 9月份开始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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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公司董事长，参与公司重大生产经营决策，对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

有一定的了解，实际控制人将积极寻求具有市场发展潜力的投资项目

或资产并纳入公司。通过定向增发等方式募集资金或者收购资产,改

善公司资产质量,增强欣含宇通的持续盈利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,提

升公司股份价值和股东回报。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

1、陈涛、李芳、焦宇与正念堂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《表决

权委托协议》

特此公告

北京欣含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18 年 12 月 28 日


